
新华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新华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新华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

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审阅有关的文件，并听取公司董事会的相关说明后，

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领航员计划（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

第二个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独立意见 

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公司“领航员计划（二期）”

股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

励计划的主体资格，未发生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解除限售的情形；公司本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本

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满足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除限售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可解

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安排

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程序合法、决议有效，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按照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

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相关解除限售事宜。 

二、关于“领航员计划（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部分股票期权第二个

行权期的行权条件成就的独立意见 

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公司“领航员计划（二期）”

股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

励计划的主体资格，未发生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行权的情形；公司本激励计划

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符合行权的资格条

件，其作为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安排

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程序合法、决议有效，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我们同意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部分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

经成就。 

三、关于 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提前终止的独立意见 

鉴于公司 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所持公司股票已全部减持完毕，所持资产均

为货币资金，提前终止 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的事项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

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公司 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等有关规

定，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相关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程序合法、

决议有效，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提前终止 2020 年

员工持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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